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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
变更为“西藏汉普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
5401010114204）、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10114205）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汉普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7日

西藏启清工贸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国

斌”变更为“高云霞”，现声明原法人私章（编号：54010210070051）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启清工贸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7日

达瓦次仁不慎，将世邦书山郡4-负一层商101号商铺履约保证金收

据（收据号：6900927 金额：87953元）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达瓦次仁

2024年10月17日

刘晓玲不慎，将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领悦公馆十栋27单元1-2楼层101房
号的购房收据（收据号：0005905 金额：100000元；收据号：0003383 金额：
187709元；收据号：0001631 金额：500000元）遗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刘晓玲

2024年10月17日

江西清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
“ 西 藏 清 学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现 声 明 原 公 司 公 章（编 号 ：
3607040952091）、财务专用章（编号：3607040952093）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清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7日

四川平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

5401025000481）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四川平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2024年10月17日

达孜区赤列炸土豆店（个体工商户）经研究决定，已将名称变更为
“拉萨达孜区赤列炸土豆店（个体工商户）”，现声明原公章（编号：
54010110082607）作废。

特此声明
拉萨达孜区赤列炸土豆店（个体工商户）

2024年10月17日

曲 水 县 岗 罗 家 具 制 作 销 售 店 不 慎 ，将 公 章（ 编 号 ：
54012410000567）、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2410000568）、发票专用章
（编号：54012410000569）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曲水县岗罗家具制作销售店

2024年10月17日

杨浪不慎，将警官证（警官证号：119041）及督察证（督察证号：

1068）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杨浪
2024年10月17日

声 明 / 公 告 / 公 示

城东念唐珠宝店经研究决定，已将名称变更为“拉萨市城关区念塘

牛肉商店（个体工商户）”，现声明原公章（编号：54010210090761）作废。

特此声明

拉萨市城关区念塘牛肉商店（个体工商户）

2024年10月17日

西藏尚治优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
由“孟子敏”变更为“程文慧”，现声明公司公章（编号：54010210014419）、
原法人章（编号：54010210014422）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尚治优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7日

●桑丁卓嘎不慎，将阿旺贡嘎多杰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540089200）丢失，声明作废。

●德吉卓玛不慎，将白玛桑吉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W540025537）丢失，声明作废。

●郎加扎西不慎，将监察证（编号：XZJC18062451）丢失，声明
作废。

声

明

由我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承建的“公路危桥改造工程第二标段项目”，于2019年
12月28日通过交工验收，该工程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材料费等已全部结清，无任何拖
欠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等问题，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
公司或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尼玛旦增
联系电话：15726703577
特此声明

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7日

声

明

由我公司（西藏乾泰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林周县道路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春堆
段）”已全面完工，所有民工工资及材料款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
起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电话：13629069801
联系人：赵敏
特此声明

西藏乾泰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7日

声

明

烽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54010210047273）、财务

专用章（编号：54010210047274）、法人章（编号：54010210047276）、发票专用章（编号：

54010210047275）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烽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2024年10月17日

声

明

西藏力鼎中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经研究决定，已将名称变更为“西藏力

鼎中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由“王晏如”变更为“胡振琼”，

现声明原公章、财务专用章、原执行事务合伙人私章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力鼎中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2024年10月17日

声

明

西藏慧诚商贸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藏慧诚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万景贤”变更为“万小斯”，现声明原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原法

人万景贤私章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慧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7日

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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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那曲尼玛县业务用房重建工程（二次）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1.1 本招标项目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那曲尼玛县业务用房重建工程

（二次）（项目名称）已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
称）以藏邮分（2024）237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
自治区分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资金（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政府投资/% ，社会
投 资/%。招标人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
目的施工进行 公开招标。

1.2 本招标项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核准机关名称）核准，组织形
式为委托招标。招标代理机构是 西藏华思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那曲尼玛县；
2.2 建设内容及规模：该项目需新建3层，总建筑规模988.39平方米的综合业务用房，结构类

型为框 架结构，需采购项目的施工任务，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业务综合楼的建筑、结构、给排
水、电气、装饰装修、消防及项目的总平附属工程等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2.3 计划工期：该项目计划工期为140日历天（不含冬季施工），工期以发包人（建设单位）批
准的开停工报告计算工期；

2.4 招标范围：该项目需新建3层，总建筑规模988.39平方米的综合业务用房，结构类型为框
架结构，需采购项目的施工任务，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业务综合楼的建筑、结构、给排水、电
气、装 饰装修、消防及项目的总平附属工程等内容，具体内容已经招标人确认的工程量清单范
围和设计施 工图内包含的所有内容为准。；

2.5 标段划分：不划分标段；
2.6 质量要求：合格；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 资质条件：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3.1.2 企业业绩要求：无。
3.1.3 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
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资格：建筑工程（注册专业）二级建造师及以上（级别）建造师执业资

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建安B证），且不得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的项目经理。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因特殊情况需要两个以上资质的，应当接受投标人组成

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

利义务。本项目报名、递交投标文件等相关事项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负责。
3.2.2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2.3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者以其他联合体成员的名

义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
3.2.4联合体成员（含牵头人）不得少于2家，投标时需提交联合体协议书。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1（具体数量）标段投标，

4、投标参与及招标文件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北京时间 2024-10-17 00:00 至 2024-10-24 00:00，在西藏自治

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址：https://ggzy.xizang.gov.cn/）关注本项目招投标有关事宜。
4.2报名者请于北京时间 2024-10-17 00:00 至 2024-10-24 00:00，在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免费下载招标文件、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4.3招标人不提供招标文件获取的其他方式。
5. 投标文件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 2024-11-06 11:40 ，地点为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
5.2未按上述要求递交（上传）投标文件，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将自动拒收。开标后，投标人应

在规定时限内对自行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进行解密。逾期未解密的，投标无效。
5.3投标文件未按格式要求使用CA锁在签章处进行电子签章的，为无效投标文件。
6.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西藏商报、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和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公告发布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7.开标方式
本项目实行网上不见面开标，开标网址：https://ggzy.xizang.gov.cn/jqg-open-web/#/login。
*8.评标方式
8.1本项目评标采用智能化评审。评标内容包括投标报价、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建筑企业

信用、拟派项目管理班子综合评估（含项目经理工程业绩和项目管理班子动态信用评价）。为了
确保项目评标公平、公正，评标内容中的建筑企业信用、拟派项目管理班子综合评估数据均从全
国“四库一平台”及自治区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自动获取。投标前，投标人应对上述相关
数据进行更新、维护和确认。若系统自动获取数据与投标人上传投标文件不一致的，以系统自
动获取的评审数据为准。

8.2本项目评标由智能化评标系统自动完成，评标专家负责对智能化评审结果进行复核。
复核中评标专家如未发现系统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评审存在重大偏差的，不
得修改智能化评标结果。

9. 联系方式
招标人: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地址: 拉萨市城关区北京中路33号
联系人: 顾和虎
电话: 18908910753
招标代理机构: 西藏华思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拉萨市柳梧新区浙商国际4-2-6-7
联系人: 秦威
电话: 18882828827

2024年10月17日


